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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一、会议召开情况
根据 2020 年 5 月 27 日发出的会议通知，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0 年 6 月 1 日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会
议召开地点为黑龙江省七台河市新兴区宝泰隆路 16 号公司五楼会议室。 公司共有
董事 9 人，实际参加现场会议的董事 9 人。 本次会议由董事焦云先生主持，公司副
总裁兼董事会秘书王维舟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 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
本次会议。

二、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共审议了十一项议案，会议及参加表决的人员与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在事前已与各位董事对议案内容进行过充分
讨论的基础上，最终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选举焦云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成员已经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完毕，根

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第五届董事会全体董事决议，选举焦云先
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任期三年，自 2020
年 6 月 1 日至 2023 年 5 月 31 日。

表决结果：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审议通过了《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成员已经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完毕，根

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选举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为：董事长焦云先生、独立董事于成
先生、独立董事王雪莲女士，由独立董事于成先生担任该委员会主任委员；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战略及投资委员会委员为：董事长焦云先生、独立董事杨忠
臣先生、独立董事于成先生，由董事长焦云先生担任该委员会主任委员；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为：独立董事杨忠臣先生、独立董事于成先
生、独立董事王雪莲女士，由独立董事王雪莲女士担任该委员会主任委员；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为：董事长焦云先生、董事李清涛先生、董
事秦怀先生、董事王维舟先生、董事常万昌先生、董事焦强先生、独立董事杨忠臣先
生、独立董事于成先生、独立董事王雪莲女士，由独立董事杨忠臣先生担任该委员
会主任委员。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任期三年，
自 2020 年 6 月 1 日至 2023 年 5 月 31 日。

表决结果：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审议通过了《聘任李清涛先生为公司总裁》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四届经营班子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总裁工作细

则》的有关规定，经公司董事长焦云先生提名，董事会聘任李清涛先生为公司总裁，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任期三年， 自 2020 年 6 月 1 日至 2023 年 5 月 31
日。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已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4、审议通过了《聘任王维舟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四届经营班子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管理办法》、《公司章程》、《公司董
事会秘书工作细则》的相关规定，经公司董事长焦云先生提名，董事会聘任王维舟
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任期三年，自 2020 年 6 月
1 日至 2023 年 5 月 31 日。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已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5、审议通过了《聘任秦怀先生为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四届经营班子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总裁工作细

则》的有关规定，经公司总裁李清涛先生提名，董事会聘任秦怀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任期三年， 自 2020 年 6 月 1 日至 2023 年 5 月 31
日。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已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6、审议通过了《聘任王维舟先生为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四届经营班子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总裁工作细

则》的有关规定，经公司总裁李清涛先生提名，董事会聘任王维舟先生为公司副总

裁，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任期三年，自 2020 年 6 月 1 日至 2023 年 5 月
31 日。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已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7、审议通过了《聘任常万昌先生为公司副总裁兼财务总监》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四届经营班子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总裁工作细

则》的相关规定，经公司总裁李清涛先生提名，董事会聘任常万昌先生为公司副总
裁兼财务总监，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任期三年，自 2020 年 6 月 1 日至
2023 年 5 月 31 日。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已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8、审议通过了《聘任李毓良先生为公司总工程师》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四届经营班子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总裁工作细

则》的相关规定，经公司总裁李清涛先生提名，董事会聘任李毓良先生为公司总工
程师，副总裁级，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任期三年，自 2020 年 6 月 1 日至
2023 年 5 月 31 日。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已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李毓良先生
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9、审议通过了《聘任边兴海先生为公司副总裁兼安全总监》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四届经营班子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总裁工作细

则》的相关规定，经公司总裁李清涛先生提名，董事会聘任边兴海先生为公司副总
裁兼安全总监，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任期三年，自 2020 年 6 月 1 日至
2023 年 5 月 31 日。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已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边兴海先生
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10、 审议通过了《修订<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办

法>》的议案
修订后的《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办法》详见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表决结果：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11、审议通过了《公司焦炭制 30 万吨稳定轻烃（转型升级）项目改造》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临 2020-043 号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上网文件
1、 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

见；
2、《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办法》。
四、备查文件
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二 O 年六月一日

附件：
李毓良 男，汉族，出生于 1972 年 7 月，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 中国共产党

党员，毕业于中国石油大学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本科学历，工程师。 1991 年 9 月至
2006 年 5 月任勃利县化肥厂工人、车间主任、生产部长，2006 年 5 月至 2009 年 5 月
任七台河宝泰隆甲醇有限公司技术员、技术部长、总工程师，2009 年 5 月至 2014 年
6 月任七台河宝泰隆圣迈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总工程师、30 万吨/年煤焦油深加工
工程项目经理，2014 年 6 月至 2016 年 12 月宝泰隆新材料股份公司副总工程师，七
台河煤化工事业部总工程师、30 万吨/年焦炭制稳定轻烃项目总工程师，2016 年 12
月至今任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边兴海 男，汉族，出生于 1973 年 9 月，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 中国共产党
党员，毕业于齐齐哈尔大学化学工程与工艺，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1997 年 8 月至
2000 年 7 月任中煤龙化甲醇生产车间副、主操、班长；2000 年 7 月至 2004 年 6 月任
中煤龙化甲醇生产车间技术员；2004 年 6 月至 2005 年 4 月任中煤龙化甲醇生产技
术科生产科长；2006 年 4 月至 2008 年 3 月任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
司七台河宝泰隆甲醇有限公司总工程师；2008 年 3 月至 2019 年 11 月宝泰隆新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七台河宝泰隆甲醇有限公司总经理；2019 年 11 月至今
任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安全总监。

股票代码：601011 股票简称：宝泰隆 编号：临 2020-041 号

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一、会议召开情况
根据 2020 年 5 月 27 日发出的会议通知，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0 年 6 月 1 日以现场和视频通讯相结合
的方式在黑龙江省七台河市新兴区宝泰隆路 16 号公司五楼会议室召开。 公司共有

监事 3 人，参加会议监事 3 人，公司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王维舟先生出席了本次会
议。

二、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共有一项议案，会议及参加会议表决的人员与程序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由监事张瑾女士主持，在事前已
与各位监事对议案内容进行过充分讨论的基础上，会议最终形成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选举张瑾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成员已经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和公司职工代

表大会选举完毕，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和《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经
第五届监事会全体监事讨论决定，选举张瑾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会主席，
自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任期三年， 自 2020 年 6 月 1 日至 2023 年 5 月 31
日。

表决结果：赞成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备查文件
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O 二 O 年六月一日

股票代码：601011 股票简称：宝泰隆 编号：临 2020-042 号

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项目名称：焦炭制 30 万吨稳定轻烃（转型升级）项目改造
投资金额：2.472 亿元
特别风险提示：公司焦炭制 30 万吨稳定轻烃（转型升级）项目目前已经建设完

成，进入试生产阶段，后续改造不涉及立项、土地、环评等政府机构批复，但如果国
家及地方政策出现变化，改造中涉及上述事项如需重新审批，存在可能未获得批准
或延期批准而影响项目改造的风险；项目改造完成后，存在所需原材料价格波动、
产品市场需求下降，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的风险；本次项目改造资金来源
为公司 2017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剩余资金， 不足部分由公司自有资金补
充，存在自有资金短缺导致改造时间延长的风险

一、本次项目改造概述
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14 年 4 月 14 日、2016

年 7 月 28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将
公司建设的焦炭制 30 万吨稳定轻烃（转型升级）项目作为公司非公开发行募集资
金的投资项目。 截至 2019 年 11 月 12 日，该项目轻烃工段已产出产品，经公司初步
检测，产品指标基本达到预期标准，该工段正式进入试生产阶段。

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是在 2013 年 12 月完成，开工建设在 2014 年 6 月，距离
现在已六年多，项目建成试运行期间发现部分工艺技术已落后；同时随着国家供给
侧改革以及去产能政策的不断深入，钢铁、焦炭市场也发生了变化，煤钢行业市场
正逐步规范，部分市场竞争力弱的企业退出市场，焦炭市场需求显著提高。 为适应
焦炭市场供需变化、改进项目中工艺落后技术，使项目加工原料更多样（原料由化
工焦变为化工焦、无烟煤块和无烟煤棒三种），公司决定对项目进行改造，本次项目
改造总投资金额为 2.472 亿元。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1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具体详见公司披露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临 2020-041 号公告，该事项无需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该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和涉及重大资产重组的情形。
二、项目改造的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焦炭制 30 万吨稳定轻烃（转型升级）项目改造
2、项目地点：黑龙江省七台河市新兴区
3、建设周期：预计 16 个月
4、项目投资金额：2.472 亿元
5、项目改造装置：增建 60 万吨/年型煤装置，投资金额 1.34 亿元；造气循环水

处理（汽提）装置，投资金额 0.32 亿元；气体净化工段（低温甲醇洗）增加预洗装置，
投资金额 0.12 亿元；酸性气回收（硫回收）装置，投资金额 0.28 亿元；改造中不可预
见费用以 20%计算，合计投资金额 2.472 亿元。

6、生产规模：60 万吨/年型煤，甲醇（中间产品）60 万吨/年，稳定轻烃 30 万吨/
年，LPG4.137 万吨/年，重质芳烃 3.381 万吨/年

7、投资和运营主体：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8、资金来源：公司 2017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剩余资金，不足部分由公

司自有资金补充
三、本次项目改造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对焦炭制 30 万吨稳定轻烃（转型升级） 项目进行改造能解决该项目

依赖和占用公司现有焦化装置产能的瓶颈，在现有焦化装置产销平衡的情况下，可
以满负荷生产冶金焦炭，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项目改造完成后，能丰富产品结构，并
将原材料由化工焦变为化工焦、 无烟煤块和无烟煤棒三种， 使项目加工原料更多
样，降低了公司生产运营成本，同时，公司可根据产品、原材料市场行情、自供率等
情况选择效益最大化生产方案， 减少或避免了行业周期波动或其他不利因素造成
的产能闲置，避免依赖单一市场产品价格波动带来的损失，有效提高公司市场竞争
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改造期间，该项目不会产生收益，对公司原有业绩不会产生重
大影响。 同时项目改造期间相应固定资产转为在建工程，可能会对公司业绩产生影

响。
四、本次项目改造的风险分析
公司焦炭制 30 万吨稳定轻烃（转型升级）项目目前已经建设完成，进入试生产

阶段，后续改造不涉及立项、土地、环评等政府机构批复，但如果国家及地方政策出
现变化，改造中涉及上述事项如需重新审批，存在可能未获得批准或延期批准而影
响项目改造的风险；项目改造完成后，存在所需原材料价格波动、产品市场需求下
降，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的风险；本次项目改造资金来源为公司 2017 年非
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剩余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自有资金补充，存在自有资金短
缺导致改造时间延长的风险，公将及时披露该事项的进展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焦炭制 30 万吨稳定轻烃（转型升级）改造项目建

议书。
特此公告。

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二 O 年六月一日

证券代码：601011 证券简称：宝泰隆 编号：临 2020-043 号

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焦炭制 30 万吨稳定轻烃（转型升级）项目改造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任期已届满，根
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1 日在黑龙江省七台河市新兴区宝泰隆路 16 号公司综合楼会议室召开工会委员会
第三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会议由工会主席于学洋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符合

《公司法》、《工会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全体职工代表表决， 一致同意选举冯帆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职工

代表监事，冯帆女士将与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1 日召开的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
产生的两名监事组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任期三年，自 2020 年 6 月 1 日至 2023 年
5 月 31 日。 冯帆女士的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O 二 O 年六月一日

附件：
冯帆，女，汉族，生于 1991 年 8 月，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中共党员，毕业于

黑龙江科技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工学硕士学位，曾荣获七台河市“女职工创
新工作室”负责人荣誉称号、七台河市“第八届青年科技奖”、七台河市新兴区“优秀

共产党员”。 自 2016 年 7 月毕业后一直就职于七台河宝泰隆石墨烯新材料有限公
司，2016 年 7 月至 2017 年 1 月， 任七台河宝泰隆石墨烯新材料有限公司物理法石
墨烯中试车间主任工程师，2017 年 2 月至 2018 年 5 月任七台河宝泰隆石墨烯新材
料有限公司石墨烯物理剥离车间主任，2018 年 6 月-2019 年 12 月任公司七台河宝
泰隆石墨烯新材料有限公司技术副经理，2018 年 4 月至今任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职工监事，2020 年 1 月至今任七台河宝泰隆石墨烯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

股票代码：601011 股票简称：宝泰隆 编号：临 2020-040 号

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推选职工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 年 6 月 1 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黑龙江省七台河市新兴区宝泰隆路 16 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76,198,21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5.7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表决，公司董事长焦云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表决方式符合《公
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8 人，出席 7 人，公司独立董事慕福君女士因个人原因未能参

加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3 人；
3、公司董事、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王维舟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总工程师李毓

良先生、副总裁张瑾女士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修订《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76,039,919 99.97 158,300 0.03 0 0.00

2、议案名称：公司 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76,039,919 99.97 158,300 0.03 0 0.00

3、议案名称：公司 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76,039,919 99.97 158,300 0.03 0 0.00
4、议案名称：公司 2019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76,039,919 99.97 158,300 0.03 0 0.00
5、议案名称：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76,039,919 99.97 158,300 0.03 0 0.00
6、议案名称：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76,039,919 99.97 158,300 0.03 0 0.00
7、议案名称：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76,039,919 99.97 158,300 0.03 0 0.00
8、议案名称：公司聘请 2020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76,039,919 99.97 158,300 0.03 0 0.00
9、议案名称：公司 2020 年度银行融资计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76,039,919 99.97 158,300 0.03 0 0.00
10、议案名称：公司 2020 年度日常经营性供销计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76,039,919 99.97 158,300 0.03 0 0.00
11、议案名称：修订《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76,039,919 99.97 158,300 0.03 0 0.00

12、议案名称：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借款提供担保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76,039,919 99.97 158,300 0.03 0 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
选

13.01 选举焦云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576,021,620 99.97 是
13.02 选举李清涛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576,021,620 99.97 是
13.03 选举秦怀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576,021,620 99.97 是
13.04 选举王维舟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576,021,620 99.97 是
13.05 选举常万昌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576,021,620 99.97 是
13.06 选举焦强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576,021,620 99.97 是

2、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是否当
选

14.01 选举杨忠臣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576,021,620 99.97 是
14.02 选举于成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576,021,620 99.97 是
14.03 选举王雪莲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576,021,620 99.97 是

3、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是否当
选

15.01 选举张瑾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576,021,620 99.97 是
15.02 选举宋淑琴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576,021,620 99.97 是

(三)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 5%以上普通股
股东 544,528,045 100.00 0 0.00 0 0.00

持股 1%-5%普通股
股东 26,623,843 100.00 0 0.00 0 0.00

持股 1%以下普通股
股东 4,888,031 96.86 158,300 3.17 0 0.00

其中: 市值 50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161,200 93.88 10,500 6.12 0 0.00

市值 50 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4,726,831 96.97 147,800 3.03 0 0.00

(四)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7 公司 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2,356,788 93.71 158,300 6.29 0 0.00

8 公司聘请 2020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
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2,356,788 93.71 158,300 6.29 0 0.00

12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借款提供担保 2,356,788 93.71 158,300 6.29 0 0.00

13.01 选举焦云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董事 2,338,488 92.98

13.02 选举李清涛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董事 2,338,488 92.98

13.03 选举秦怀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董事 2,338,488 92.98

13.04 选举王维舟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董事 2,338,488 92.98

13.05 选举常万昌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董事 2,338,488 92.98

13.06 选举焦强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董事 2,338,488 92.98

14.01 选举杨忠臣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2,338,488 92.98

14.02 选举于成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2,338,488 92.98

14.03 选举王雪莲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2,338,488 92.98

(五)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第一项、第十一项和第十二项议案均为特别决议，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3 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黑龙江政通律师事务所
律师：谢福玲、柴永新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
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2 日

证券代码：601011 证券简称：宝泰隆 编号：临 2020-039 号

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89,638,912 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0 年 6 月 8 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恒为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7]692 号）核准，恒为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25,000,000 股，于
2017 年 6 月 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后总股本为
100,000,000 股， 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25,000,000 股，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75,000,000 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共涉及沈振宇、胡德勇、王
翔、上海恒托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计 4 位股东。 上述股东持有的限售股
共计 89,638,912 股，锁定期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 现上述限售股锁定期
即将届满，于 2020 年 6 月 8 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2018 年 2 月 9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恒为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及摘要的议案》等议案，同意向 93 名激励对象授予数量 206 万股，授予价格
为每股 16.86 元。 2018 年 5 月 9 日，公司完成了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的登记手续，总股本由 100,000,000 股变更为 102,060,000 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
通股为 77,060,000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25,000,000 股。

2018 年 6 月 7 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 29,648,455 股上市流通。 公司总股
本不变， 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47,411,545 股，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54,648,455
股。

2018 年 6 月 27 日，公司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22536 元（含税），以资
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 0.391926 股， 本次分配后总股本由 102,060,000 股变
更为 142,060,000 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65,993,377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76,066,623 股。

2019 年 2 月 20 日， 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数量调整及授
予的议案》，同意向 22 名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 66.8124 万股，授予价格为人
民币 13.33 元/股。 2019 年 3 月 7 日，公司完成了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

予的登记手续，总股本由 142,060,000 股变更为 142,728,124 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
通股为 66,661,501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76,066,623 股。

2019 年 5 月 9 日， 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8 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
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同意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的部分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成就， 激励对象可解除限
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854,919 股。 解除限售后公司总股本不变，其中有限售条件流
通股为 65,806,582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76,921,542 股。

2019 年 4 月 17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并调整回购价格及数量的议案》， 同意公司将部分激励对象未达到 2018 年度绩效
考核的全部解除限售条件， 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5,303 股限制性股票予以回
购并注销处理。 2019 年 6 月 27 日，公司完成了回购注销，总股本由 142,728,124 股
变更为 142,722,821 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65,801,279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为 76,921,542 股。

2019 年 7 月 10 日，公司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225 元（含税），以资
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 0.42 股，转增 59,943,585 股，本次分配后总股本由
142,722,821 股变更为 202,666,406 股， 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93,437,816 股，无
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109,228,590 股。

2019 年 12 月 2 日，恒为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二
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回购注
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并调整回购价格及数量的议
案》， 同意公司回购注销 3 名已离职的激励对象 270,707 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
的限制性股票。2020 年 3 月 3 日，公司完成了回购注销，总股本由 202,666,406 股变
更为 202,395,699 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93,167,109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为 109,228,590 股。

2020 年 3 月 26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
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并调整回购价格及数量的议案》， 同意公司因 2019 年度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及 1
名激励对象离职，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1,410,494 股限制性股票予以回购并注
销处理。 2020 年 5 月 28 日，公司完成了回购注销，总股本由 202,395,699 股变更为
200,985,205 股， 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91,756,615 股，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109,228,590 股。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本次申请限售股上市流通的股东
作出的承诺如下：

（一）股东所持股份的锁定承诺
1、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沈振宇、胡德勇、王翔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

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本人在担任公司的董事、
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应当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及其变动情况，每年
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
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公司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
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指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自公司上市至本人减持
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减持底价
将相应进行调整，下同），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公司
股份的锁定期自动延长六个月。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
低于发行价。

2、公司主要股东上海恒托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承诺：自公司股票上
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二）持股 5%以上股东的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沈振宇、胡德勇、王翔，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

东上海恒托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承诺：本人/企业承诺长期持有公司的股
份，对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
持的， 其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减持方式为通过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或大宗交
易。 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本人/企业每年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票总量不超过上一年
度最后一个交易日登记在本人名下的公司股票的 25%。 本人/企业减持公司股票
时，将至少提前三个交易日向公司披露并提示公司予以公告。

上述股东在减持时，还需遵守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减持相关规定。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上述各项限售承诺， 不存在影响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 公司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恒为科技本次限售股份

上市流通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章的要求； 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 上市流通时间等均符合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关规则和股东承诺；公司本次解除限售股份股东严格履
行了其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做出的股份锁定承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
司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招商证券同意恒为科技本次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

六、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89,638,912 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0 年 6 月 8 日；
首发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单位：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

（%）

本次上市流通数
量

（单位：股）

剩余限售股数量
（单位：股）

1 沈振宇 38,913,031 19.36 38,913,031 0
2 胡德勇 20,846,266 10.37 20,846,266 0
3 王翔 15,982,103 7.95 15,982,103 0

4 上海恒托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3,897,512 6.91 13,897,512 0

合计 89,638,912 44.60 89,638,912 0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份

1、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0 0 0
2、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0 0 0
3、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91,756,615 -89,638,912 2,117,703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91,756,615 -89,638,912 2,117,703

无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份

A股 109,228,590 89,638,912 198,867,502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109,228,590 89,638,912 198,867,502

股份总额 200,985,205 0 200,985,205
八、上网公告附件
1、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恒为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恒为科技 （上海 ）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6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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